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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价格折扣文件格式 
5-1、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 

 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

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 （联合体）参加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（单位名称）的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安保保卫赛项赛点建设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

企业 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智能安全保卫综合实训平台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

业；制造商为无锡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2. 智能安全保卫综合实训平台软件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

行业；制造商为无锡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3. 安防演练系统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苏

州美信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2 人，营业收入为 104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1331.6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4. 定制边缘服务器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

无锡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5. 定制 VR一体机眼镜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

为无锡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6. 实训终端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无锡致

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2.15  

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7. 高清摄像机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无锡

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8. 移动硬盘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爱国者

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18 人，营业收入为 1892.44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72.92  

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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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实训管理系统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货物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无

锡致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313.8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102.15 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

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 

 

企业名称（盖电子章）：盛欣达（常州）教育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

日期：2025年 3月 3 日 

 

注：1.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 

2.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，不享

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 

3. 中标供应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将随中标公告进行公示。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

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

相应责任。 

4.专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，则不能通过资格审查；非专门面

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，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。 

为方便中小企业和社会各界使用自测结果，小程序增加自测结果打印功能，测试者可按照小程序填写测

试企业有关信息并完成自测后，保存自测结果自行打印。 

如有疑问，可与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综合协调处咨询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516-838619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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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

 

 

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，无需填写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， 特此声明。  

 

 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 141 号）的规定，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，且本单位参加

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（由本单位承担工程/提供服务），或者提供

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（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）。 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 

单位名称（盖电子章）：盛欣达（常州）教育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

日期：2025年 3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		2025-03-03T13:02:46+0800
	db6d9591-0221-40d2-a074-8c2f27d24790


		2025-03-03T13:02:49+0800
	db6d9591-0221-40d2-a074-8c2f27d24790


		2025-03-03T13:02:57+0800
	db6d9591-0221-40d2-a074-8c2f27d24790




